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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国出口产品本质上是在出口生产这种产品所密集使用的 

生产要素。能源密集型产品是中国出口贸易的大宗商品，其生产又是 

中国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作为环境资源极为稀缺的国家， 

大量出口此类产品会导致中国在贸易中实际获取的比较利益比账面上 

获得的少，从而使 中国应得的比较利益发生扭曲。由于环境影响往往 

具有隐蔽及难以用货币计量等特性，我国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贸易的 

环境代价长期被 忽略。但随着环境容量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日益增强， 

我国此类产品出口的环境代价 日益凸现 。矫正这一比较利益“扭曲”的 

有效途径可包括：(1)调整要素比价，改变目前我国资源低价、环境无价 

的价格体系不合理现象，逐步使我 国出口此类产品的价格 包含资源和 

环境的代价。(2)更好地运用清洁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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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利益是各国参与贸易的根本动因，也是理 

论界历来研究的重点。但现有的诸多理论几乎很少 

考虑当代贸易中日益增大的环境代价对贸易方获取 

之实际比较利益的影响，即所谓 environment—free， 

致使众多模型对我国贸易现实的解释发生偏离。随 

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累积的负面影响对我国环境构 

成了日趋增大的压力。近年来，全球性的环境质量 

退化更显示了环境资源相对稀缺性的日渐增强，① 

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已不容忽视。然而，由于环境 

代价与影响通常具有隐蔽、迂回间接、渐进累积后突 

变才显现等特性，加上体制、价格方面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反映相应的 

环境代价。在要素比价(含环境资源)扭曲的情况 

下，我国在出口贸易中实际获取的比较利益要比表 

面上获得的少。因此，分析出口贸易的环境代价，对 

于增进我国贸易的比较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 国出口产品，本质上是在出口生产这种产品 

所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能源密集型产品②是我国 

出口贸易的大宗商品，其生产又是我国工业污染的 

主要来源之一。中国作为环境资源极为稀缺的国 

家，大量出口此类产品可能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 

① 张小蒂：《资源节约型经济与利益机制》，第 144～149页，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3。 

② 本文采用欧盟委员会(2006)的定义，将单位产值能耗高于同期 

全部产业相应平均水平的产业划为能源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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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05年，我国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额达 944 

亿美元，其中仅钢铁、焦炭两类就占了近四分之一， 

出口量分别达 3200多万吨和 1200多万吨。同年， 

工业污染的 82 来自能源密集型产业，而能源密集 

型产业污染的 69 又来自钢铁和焦炭生产，①故针 

对此类产品出口贸易的环境代价分析，尤具典型意 

义。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 

参与贸易，而比较优势又是由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 

禀赋或技术经济状况所决定。然而，环境这类较特 

殊的资源禀赋和相对稀缺性却通常未被纳人理论研 

究的框架，致使传统贸易理论易因忽视当代贸易实 

践中日益凸现的环境代价，而对贸易现实的解释发 

生偏离。因此，国际贸易的理论研究亟需将日趋重 

要的环境因素纳人到分析框架中去，对与贸易相伴 

随的环境代价进行深人探讨。目前，学术界在这一 

问题上主要关注三个领域。其一是对环境代价外生 

于企业行为决策的原因分析，Pigou(1920)、Baumol 

和 Oates(1988)及其后的大量研究大多着眼于对环 

境代价的外部性作出解释，但没有进一步深人揭示 

环境代价的特性并作相应的实证分析。另一部分研 

究如 Pething(1976)、Siebert(1992)、Mani和 

Wheeler(1997)等将环境因素引人比较优势理论， 

就环境代价对比较利益的影响展开一般分析，但针 

对产品全体的一般性研究难以定量揭示贸易的环境 

代价及其所致的比较利益扭曲。此外，还有学者就 

环境代价的内部化及减轻途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如张小蒂(2003)论证了以市场手段实现环境代价内 

部化是经济且可持续的。尽管这些探讨提供了值得 

借鉴的思路，但从具体定量层面上分析出口贸易的 

环境代价及化解对策仍属鲜见。 

一

、 “环境代价”的特性 

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环境代 

价，其特性与环境容量资源本身的特征密切相关。 

经济活动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将对环境产生消极影 

响。但环境接纳了一定限度的污染物后，可通过大 

气、水、土等环境介质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和生物 

过程，对污染物进行稀释、沉降、吸附、过滤和分解， 

使之转变为无害或低害的物质，从而消除或减轻污 

染的危害。环境的这种功能被称为环境容量资源。 

它是环境资源的主要类型之一。在容量限度范围 

内，环境系统尚可具有自净功能，但若一旦污染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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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势必造成环境质量的 

急剧恶化。由于大气、水、土等环境介质既是环境承 

载与“消化”污染物的载体，同时也是环境实物资源 

的构成物质。因此，环境容量资源与实物资源之间 

具有一损俱损的关系。污染物的超量排放不仅会损 

害环境容量资源，还会同时损害实物资源的使用价 

值。而对实物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也必然会在浪 

费实物资源的同时，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损害 

或消耗环境容量资源。环境容量资源的这些特征， 

使得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和代价具有以下特性。 

1．隐蔽性。由于环境系统在一定限度内具有自 

净功能，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只要还在这一承受 

能力的范围之内，其危害就往往不易被人们所察觉。 

加之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类社会的生 

产力水平较低，污染物累积的规模尚小，故传统理论 

往往对“环境代价”忽略不计，并假定经济活动可以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里自行运转。 

2．迂回间接。人们通过经济活动，虽然可以同 

时得到经济收益和环境影响(负面影响即为环境代 

价)，但两者被生产者感受到的途径是不同的：前者 

是直接可见的，后者则往往是迂回间接的。例如，能 

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者直接感受到的总是产品出售 

后获得的利润。因此，企业易在利益驱动下倾向于 

尽可能扩大经营规模。但此类产品的生产需要消耗 

大量能源，其间产生的许多污染物会对环境产生危 

害，如二氧化碳(coz)在大气中的积累会导致“温室 

效应”，而二氧化硫(SO。)则会转化成“酸雨”，破坏 

森林、土壤和水生态系统。 

3．渐进累积突变后才显现。环境对任何种类的 

压力虽具一定的承受能力，但这种承受能力是有一 

定限度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往往有一个逐渐 

积累的过程，一般要到环境容量资源严重受损后，环 

境质量的急剧下降才会突然显现。 

4．难以用货币计量。人们通过经济活动所得到 

的经济收益一般都可用货币直接计量，而环境代价 

则不同。首先，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多都是难 

以用货币计量的。例如，污染引起疾病与死亡率上 

升后导致的生命与健康损失就难以用货币量化。其 

次，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还与环境本身的演变以 

①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国钢铁工业年 

鉴2006》、《中国环境年鉴 2006}、国家环保局科技标准司(2002) 

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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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种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难以～一 

区分。某些环境因素 ，如水、空气，还具有很大的流 

动性。这使得人们在分析具体环境问题时，难以判 

定其确切的因果关系。这种不确定性也给人们用货 

币定量分析环境代价造成很大困难。 

环境代价的上述特性，使其通常外生于企业的 

行为决策。例如，生产者在为产品定价时，就会较少 

考虑产品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当这些产品用 

于出口时，就会导致我国在贸易中实际获取的比较 

利益比账面上获得的少，从而使应得的比较利益发 

生扭曲。而随着环境容量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日益增 

强，倘若我国继续以不包含环境代价的价格大量出 

口产品，将使“扭曲”进一步扩大。因此，有必要对我 

国出口贸易中发生的环境代价进行估算。 

二、对“环境代价”的估算 

对产品生产排放的污染物进行治理所发生的治 

污费用，是为了减轻污染排放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而 

发生的费用支出，可作为环境质量下降所致经济影 

响的一种估计。因此，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环境 

代价，首先可用其生产排污所引致的治污费用来估 

算。此类产品的生产要排放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固 

体废物，据统计，2005年，我国在钢铁、焦炭两类产 

品生产中排放了近千万吨的“三废”污染物，对其治 

理的费用已达 113．3亿元①。然而，治污费用的多 

少受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标准宽严、治污效率高低等 

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足以反映现实中“三废”引致 

的环境代价。据统计，2005年，我国的污染治理投 

人为 2388亿元，占当年 GDP的 l 。但这些治污 

支出远远未达到消除污染危害的目标，污染造成的 

经济损失仍然高达 18308．5亿元，约 占 GDP的 

1O ②。若简单地以治污费用进行核算，环境代价会 

被严重低估。我们不妨利用排污权交易市场上已形 

成的“价格”体系来初步估算我国能源密集型产品生 

产、出口的环境代价，并将其结果称为环境代价I。 

(一)对环境代价 I的估算 

由于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各国治污的成本和 

效率存在差异。例如，美、目、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 

减排单位CO ,的人力和技术成本就高于中国企业。 

在区域内污染排放总量给定的情况下，边际治理成 

本的差异将使各交易主体产生交易的动机。边际治 

理成本较低的一方在实现自身减排后，可将部分超 

额减排量作为减排额度，按高于自己边际治理成本 

的价格出售给治理成本较高的一方，获取收益。而 

边际治理成本较高的一方实际上以低于自己边际治 

理成本的价格，通过“市场购买排污权”的方式，使治 

理成本较低的一方代替自己以较高的效率实现了减 

排目标，同时节省了治污费用。由此，不仅区域内的 

污染减排和治理目标得以实现，而且整体治污效率 

也可得到提高。基于这一机理形成的排污权交易市 

场及价格可较好地反映环境容量资源的动态相对稀 

缺性。 

在这一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价格，是交易双方根据 

各自的边际治理成本所确定的利益边界。当排污权 

市场上的交易量较大时，可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并产生关于交易双方边际治理成本的较为准确的动 

态信息流，由大量、连续、竞争性的排污权交易产生的 

价格，可较好地反映某种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 

近年来，国内、国际市场上针对 CO。、SO。、废水 

等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已有了长足发展，交易数量 

和金额不断扩大。例如，2005年全球 CO。排污权 

的交易额高达 112亿美元，交易的 CO。达 6．5亿 

吨，平均交易价格为每吨 17．23美元③。此外，当 

年国际市场上 SOz排污权的平均交易价格为每吨 

702．51美元④，而我国废水排污权的交易价格也已 

达到了每吨 600元⑤。采用这些价格可初步估算我 

国能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排污所致环境质量下降的经 

济影响，以此估算我国此类产品出口的环境代价 I 

(如表 1所示)。 

2005年，我国出口了 3200多万吨钢铁产品@和 

1200多万吨焦炭，这些产品的生产共消耗了 879．5 

万吨标准煤，根据发改委(2007)可估算出这些产品 

① 此处“三废”污染物包括废水中的汞、镉、铅、砷、化学需氧量等十 

余种污染物，废气中的 SO2、烟尘、粉尘，以及固体废物。治污费 

用为废水、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费用。数据来源。《中国环境年 

鉴 2006》。 

②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 

书。 

⑦ 资料来源：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httpt／／cdm．ccchjna．gov．cn／ 

web／Newslnfo．asp?Newsld=1480)。 

④ 资料来源 l美国环保 署 (http：／／www．epa．gov／airmarkets／ 

trading／2005／05summary．htm1)。 

⑤ 资料来源：新华网(h,tp：／／news3．xinhuanet．com／fortune／2005 

— — 07／27／content_3274267,．htm)。 

@ 由于钢铁产品种类较多，本文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2005》相 

关数据，以主要钢铁产品(铁矿石、生铁、钢、钢材、铁合金等)的 

出口总量和平均出口价格大致反映钢铁类产品的出口量和出口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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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中共计排放了 2000多万吨 CO。。另据统计， 

当年用于出口的钢铁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排放了近 3 

万吨S02和 3500万吨废水。而参照国家环保局科 

技标准司(2002)计算可得，当年用于出口的焦炭在 

生产过程中排放了近 300吨 SO。和 960万吨废水。 

若以前述这些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价格估算，则 

2005年我国钢铁、焦炭出口的环境代价 I共计高达 

296亿元，相当于当年这两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17％。 

据此估算，当年我国出口每吨钢铁、焦炭的环境代价 

1分别为 725元和 496元，相当于各自出口价格的 

16 和 33 9／5。这意味着，在价格未包含环境代价的 

钢铁、焦炭出口贸易中，我国实际获取的比较利益要 

比表面上获得的少得多。据估计，在不考虑出口环 

境代价的情况下，2005年，我国钢材出口每吨可盈 

利470元①，但若扣除出口环境代价 I，则钢材出口 

每吨将亏损 255元。同样地，焦炭出口也将由每吨 

盈利355元②转变为每吨亏损 141元。可见，我国 

此类产品的出口贸易实际上并不如账面上所显示的 

赚取了利润，而是一笔赔本的买卖，我国在此类产品 

出口贸易中的比较利益显然已发生了严重扭曲。 

表 1 对 2005年中国钢铁、焦炭 出口 

环境代价 I的估算 

出口量 污染排放量l万吨) 环境 单位产 单位产 
l万吨) 代价I 品环境 出口 品环境 

代价 I 价格 代价I占 
C02 S02 废水 l亿元) f元／吨) 出口价 f元／吨) 

格l％) 

钢铁 3212．9 1589．0 2．8 3479．9 232．8 724．6 4478．7 16．2 

焦炭 1276．4 413．6 O．O3 957．3 63．3 495．9 1502．1 33．O 

合计 4489．3 2002．6 2．83 4437．2 296．1 

资料来源：根据发改委、国家环保局科技标准司、《中国环境 

年鉴)、《中国钢铁工业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海 

关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二)对环境代价 Ⅱ的估算 

上述估算结果虽然可从污染“排放”及其对环境 

容量资源消耗的角度来反映产品生产、出口中的环 

境代价，却仍未能反映与落后、粗放的产品生产方式 

相伴随的高能耗所致的环境代价。我们不妨采用机 

会成本的视角对这一代价作进一步估算，并将其结 

果称为环境代价 Ⅱ。 

由于我国企业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落后于国际 

先进水平(如表 2所示)，我国钢铁、焦炭等能源密集 

型产品生产所过多消耗的能源之中，有相当部分原 

本可以用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并创造一定的价 

值。据测算，如表 3所示，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2005年我国用于出口的钢铁、焦炭在生产中多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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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24．7万吨标准煤。以当年每万吨标准煤可产出 

8198万元 GDP~估算，这部分多消耗的标准煤共计 

可创造 266．2亿元产值，几乎是当年这两类产品出 

口总额的 15 。据此估算，2005年我国出口每吨钢 

铁、焦炭的环境代价Ⅱ分别为674元和 388元，相当 

于各自出口价格的 15 和 26 。若扣除出口环境 

代价Ⅱ，则我国钢材出口将由每吨盈利 470元转变 

为每吨亏损 205元，焦炭出口也将由每吨盈利 355 

元转变为每吨亏损 33元。可见，我国在此类产品出 

口贸易中实际获取的比较利益比表面上获得的少得 

多。 

表 2 2005年中国钢铁企业工序能耗与国际 

先进水平的比较(单位：千克标准 吨) 

吨钢综 能耗水平 焦化 烧结 炼铁 电炉 轧钢 
合能耗 

国内平均 747．31 142．3 65．41 458．09 206．28 9O．38 

国际先进 655 95 51 438 198 62 

差距 92．31 47．3 14．41 2O．O9 8．28 28．38 

资料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年鉴 2006)、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指 2004年日本钢铁生产工序能耗，参见罗冰生(2oo6)。 

表 3 对2005年中国钢铁、焦炭 

出口环境代价 Ⅱ的估算 

能耗差 环境代 单位产 单位产 品 
出口量 距 f万 价Ⅱ 品环境 出口价格 环境代价 
l万吨) 吨标准 代价Ⅱ f元／吨) Ⅱ占出口 

煤) l亿元) f元／吨) 价格l％) 

钢铁 3212．9 264．3 216．7 674．4 4478．7 15．1 

焦炭 1276．4 60．4 49．5 387．8 1502．1 25．8 

合计 4489．3 324．7 266、2 

资料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年鉴 2006)、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上述估算结果仅仅是以目前全国平均的单位能 

耗产值估算的环境代价 Ⅱ。在能源相对稀缺性较强 

的某些地区，钢铁、焦炭出口过度消耗的能源具有更 

高的机会成本。近年来，许多地区采取的限电拉闸 

措施便是能源短缺的反映，这也给当地造成了经济 

损失。以江浙两省为例，据估计，断电 1千瓦时的经 

济损失为 3．48元④。以 1吨标准煤可发电2400千 

瓦时计算，我国钢铁、焦炭出口多消耗的324．7万吨 

标准煤共计可发电77．9亿千瓦时，而这些发电量在 

能源短缺的地区意味着可获两百余亿元的经济产 

①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l／／www．chinagateway． 

corn·cn／chinese／jj／72138．htm)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② 资料来源l根据人民网(http；／／sx peopl e．com．cn／GB／chan— 

ne113／200612／1 1／18350．htm1)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6)~1关数据整理得出
。 

④ 资料来源；林伯强：《提高电价和限电的经济影响》，载《经济研 

究》，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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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三)对“环境代价”的进一步分析 

将环境代价 I与 Ⅱ加总结果如表 4所示。仅 

2005年一年，我国钢铁、焦炭出口的环境代价就已 

分别高达 449．5亿元和 ll2．8亿元，共计 562．3亿 

元之巨，相当于当年这两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30％以 

上。据此估算，我国出口每吨钢铁、焦炭需分别承担 

1399元和 884元的环境代价，相当于各自出口价格 

的3l％和近 60％。这意味着，在价格并未包含环境 

代价的钢铁、焦炭出口中，我国实际获得的比较利益 

要比表面上获得的少得多。实际上，若扣除出口环 

境代价 I与Ⅱ，则我国钢材出口将由每吨盈利 470 

元转变为每吨亏损 929元，而焦炭出口也将由每吨 

盈利 355元转变为每吨亏损 528元。可见，我国在 

钢铁、焦炭等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贸易中发生的比 

较利益扭曲已十分严重。 

表 4 2005年中国钢铁、焦炭出口环境代价 

及其与上年比较 

单位产品 出口量 环境代价 单位产品 出口价格 环境代价 
环境代价 {万吨) {亿元) {元／吨) 占出口价 

{元／吨) 格I％) 

2005 I上年 2005 上年 2005 l上年 2005 l上年 2005 上年 

钢铁 3212． 420．7 449．5 294．2 1399．ct,215．3 t478．7~424．6 31．2 27．5 
焦炭 1276．4~501．2 l1 2．8 84．2 883． 560．8 1 502．1 1 77．1 58．8 25．8 

资料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年鉴 2006)、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注：本表中的“环境代价”指环境代价 I+Ⅱ。 

不仅如此，我国此类产品出口的环境代价及其 

所致的比较利益扭曲还呈现出了加剧的趋势。采用 

2004年相关数据，同样按前述方法，对该年我国此 

类产品出口环境代价的估算结果如表 4所示。将两 

个年度的估算结果进行比较可知，2005年我国钢铁 

出口量比上年增加了 33％，但出口的环境代价却增 

加了53％，增幅大大超过出口量的增幅，导致每吨 

钢铁出口的环境代价增加了 l5 。每吨钢铁出口 

的环境代价不仅在数值上增加了，而且占价格的比 

率也提高了近 4个百分点。可见，我国钢铁出口的 

环境代价及其所致的比较利益扭曲都在加剧。 

这一趋势在焦炭出口上表现得更为明显，2005 

年，我国焦炭出口量比上年减少了 15 ，但由于焦 

炭生产与出口排放污染、消耗能源的规模和强度不 

断增强，其使用环境容量资源的边际成本已急剧升 

高，致使我国焦炭出口的环境代价在出口量减少的 

同时仍然增加了 34 ，而每吨焦炭出口的环境代价 

更是增加了58 。不仅如此，每吨焦炭出口环境代 

价占价格的比率也比上年提高了 33个百分点。 

出口环境代价及其所致比较利益扭曲的加剧， 

表明我国此类产品生产与出口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正 

急剧扩大。而这与近年来 CO 、SO 、废水等排污权 

交易价格不断上升在变化上是一致的。①可见，尽 

管我国出口钢铁、焦炭等能源密集型产品赚取了少 

量账面利润，但却是以消耗大量能源、严重污染环境 

为代价的，故我国此类产品的出口贸易实际上是一 

笔赔本的买卖，这一现状亟需改变。 

三、结论与建议 

上述估算结果揭示了目前我国能源密集型产品 

出口贸易中亟需引起重视的比较利益扭曲问题。我 

国此类产品出口的环境代价已相当巨大，且曰趋严 

重。由于我国现有出口产品的价格中几乎没有包含 

相应的“环境代价”，从而使原本可获取的比较利益 

受到了严重削弱。这表明，不考虑“环境代价”、仅凭 

出口贸易的账面利润难以反映实际的比较利益，并 

导致“虚盈实亏”的贸易后果及比较利益的扭曲。矫 

正这一“扭曲”的有效途径可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调整要素比价，改变目前我国资源低价、 

环境无价的价格体系不合理现象，逐步使我国出口 

此类产品的价格包含资源与环境的代价。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环境影响具有较为隐蔽、迂 

回间接、渐进累计突变后才显现等特性，人们往往难 

以准确、全面地估计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因而，长 

期以来反映环境容量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一 

直处于缺失状态。不仅如此，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 

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中，我国对环境、资源采取了无偿 

或低价的政策，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导致目前我国 

资源与环境的价格体系不尽合理，并使一部分高能 

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得以保留。因此，矫正前述比 

较利益“扭曲”的关键在于形成涵盖水、土地、能源、 

环境容量等各类资源的市场价格体系，使之能较为 

准确地反映资源与环境的相对稀缺性，并逐步依靠 

市场的力量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 

对于目前仍保留的相关出口退税0，应予以完 

全取消，并逐步对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加征出口关 

① 以COz排污权交易价格为例。2004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价格为 

每吨6欧元，次年已涨至每吨 17．23美元，而到2006年则达到 

每吨 21．54美元。数据来源{人民网(http{／／env．people、coin． 

cn／GB／5924493．h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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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以钢坯、钢锭等钢铁初级产品为例，受 2007年 

6月出口关税税率提高 5 的影响，出口成本每吨将 

增加 500元一8O0元。0这些出口政策调整相当于使 

此类产品的出口价格包含了部分环境代价。然而， 

与前文所估算的每吨钢铁产品出口近 1400元的环 

境代价相比，仍有差距。加快对不合理要素比价的 

调整，不仅有利于矫正我国各类产品(包括能源密集 

型产品)贸易中发生的比较利益扭曲，而且能整体上 

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节能减排，因而具有普适性。 

第二，更好地运用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 

opment Mechanism，简称为 CDM)o 

为解决环境代价及其所致的比较利益扭曲问 

题，需要将环境代价内部化于企业的产品定价过程 

以及其他行为决策，并通过企业追求利润、降低成本 

的内生激励促进环境代价的降低，矫正比较利益的 

扭曲。而对于环境代价的内部化，传统的解决方案 

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如罚款、征收污染税、排污费等， 

将环境代价以税、费等支出的形式纳入企业成本。 

但此类措施要求管理者充分掌握环境代价的相关信 

息、准确制定相关的税费政策，以及有效监督企业的 

行为，而实现这一切的成本较高，因而效率往往较 

低，通常仅用行政手段仍难以遏制企业的逐利冲动， 

故有必要探索能够兼顾企业利益的有效“疏导”途 

径。 

我国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与发达国家开 

展的国际排污权交易就是这样一种途径。CDM源 

于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在这一 

机制下，有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通过提供 

资金、技术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节能、减排与 

治污，后者实现的减排量可作为减排额度向发达国 

家出售。0以 2006年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 

某公司达成的一个 CDM项目为例，该项目规定由 

日本公司无偿提供分解氢氟碳化物的全部资金和技 

术装备，巨化公司借助这些资金和技术支持进行清 

洁生产技术改造，每年可折合减排562．1万吨 CO ， 

这些减排量可作为减排额度按双方协商的价格出售 

给日本公司。据估计，巨化公司在为期 7年的合作 

期限内出售减排额度预计可获得 7．3亿元的收 

益。④ 

可见，我国能源密集型产业若能积极参与CDM 

模式，将可更有效地从利益上调动国际、国内两个层 

次微观经济主体的节能减排积极性，更好地消化、利 

用世界上成熟的节能、减排与洽污先进技术，为更 

快、更多地减轻相关“环境代价”提供内生激励，获取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由于这一途径在利 

益机制上可使相关方达到激励相容(incentive corn— 

patibility)，故运作上是经济的、可持续的。 

(本文得到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01JAZJD790020、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2006GXS2D073，以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2oo6JDQY001ZD(06JDQY001—12P)的资助。] 

(责任编辑 ：沈敏) 

① 从 2004年开始，我国已陆续取消了焦炭，生铁、钢坯、钢锭等钢 

铁初级产品，以及部分钢材产品的出口退税，但目前仍对部分特 

种钢材及不锈钢、冷轧产品等 76个税号实施 5 的出口退税．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② 参见《理解调控：出口钢坯几乎等于卖血》，新华每日电讯 2007— 

07—25 

③ 当然，CDM这种针对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的机制，同样可推广 

应用在其他污染物的国际排污权交易中。 

④ 资料来源l中国新能源网(httpl／／www．newenergy．org．cn／ht— 

ml／2006—4／2006429—9906．h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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